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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建复〔2022〕8 号 

 

 

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

第 005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姚薇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夯实创新联合体、提升创新效率及促进成果转

化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增强，创新成为企业发

展的第一动力。近年来，市科委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持

续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，重点举措之一是引导企业探索建立

多主体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机制，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、大中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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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融通创新。代表们的建议对我委建立完善创新联合体的政策路

径和引导方式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 

关于创新联合体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中，提出“加快

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”，尤其提

出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确立企业在关键核心技

术攻关中的主体地位，以共同利益为纽带、市场机制为保障，支

持有条件的领军企业联合行业上下游、产学研力量，组建体系化、

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。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工作会议中提出关

于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的重要论述。 

贯彻落实总书记有关讲话精神和中央文件要求，市科委从企

业主体、市场主导、生态营造三方面，引导和支持企业建立创新

联合体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。 

一是支持大企业构建开放式创新中心，提升大企业尤其是科

技领军企业的创新引领能力，为创新联合体组建和运营提供可持

续的载体和平台。通过大企业释放创新需求、开放应用场景，组

建创新联合体，实施产学研合作、大中小企业协同，实现资源汇

聚、创业孵化、技术转移、技术投融资、场景应用、生态社区等

功能。如，微创医疗集团建立了良知创意中心和奇迹点孵化器，

与 11 家医院建立概念验证中心等，形成全产品生命周期线站式的

创新服务链条，迄今已孵化 40 余家科技创新企业，成为“一家生

产公司的公司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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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创新企业为主体的联合攻关机制。一方面，市科委联合

行业龙头企业，持续推进“探索者计划”，吸引和集聚全市优秀研

究机构与科研人员，重点围绕重点产业关键技术领域开展基础研

究和应用基础研究。另一方面，立足国家战略，科技部牵头、三

省一市科技部门协同，共同建立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

机制，共同梳理长三角区域“链主”企业或骨干单位，凝练需要跨

区域解决的需求，以市场化方式联动产业链上下游、科研机构等

力量，跨区域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实施“揭榜挂帅”“赛马制”等新型

项目管理模式，促进区域创新要素自由流动、创新主体高效协同，

激发科研团队创新创造活力。 

三是搭建企业需求导向的供需对接服务生态，为推动各类双

创主体融通发展，在生态营造方面，建立需求导向的供需对接平

台，开展 365 天“不落幕”的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，引导企业释

放创新需求，2021 年汇聚长三角企业创新需求 2000 余项，征集

解决方案 892 项，已解决技术需求 276 项，接近 60%的解决方案

来自高校院所，意向合同交易额超过 1.6 亿元。如，宝武集团搭

建宝武众研平台和吴淞口产业园，形成基于产业链的开放式创新

生态体系，平台累计向社会发布需求 300 多个，促成科研合作 200

多项，合作研发经费超过 2 亿元，并与 300 多家中小企业签订了

合作合同。为期 3 天的“全球技术转移大会”创新展会模式，从需

求出发，打造技术市场要素汇交的线下平台，2021 年发布千余项

需求，展示 500 余项创新成果、200 余项中小企业创新产品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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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办 20 余场专题论坛，意向合作金额超 4 亿元。 

关于代表提出的“组建创新联合体明确合作规则”等建议，一

方面，我委将充分吸纳代表的建议，包括“从企业需求出发凝练关

键核心攻关问题”“由牵头单位来确定创新联合体中企业、高校、

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”“政府依托结题项目对创新联合

体进行绩效评价和项目成果的后续跟踪”“考核成果转化产生的实

际经济价值”等举措；另一方面，坚持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的基本

原则，引导企业自主自发建立创新联合体，确保企业成为技术创

新决策、科研投入、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的主体，促进各类创新

要素遵循市场化配置向企业集聚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。 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!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4 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代表工作处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4 日印发   


